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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泽州县农村离任“两委”主⼲
⽣活补贴发放暂⾏办法》的通知

各乡镇党委：
现将《泽州县农村离任“两委”主⼲⽣活补贴发放暂⾏办法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要求抓好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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泽州县农村离任“两委”主⼲
⽣活补贴发放暂⾏办法

第⼀条 为深⼊贯彻中央、省委、市委关于真正重视、真情
关怀、真⼼爱护⼴⼤基层⼲部的精神，认真落实“⼀定三有”要
求，充分调动农村“两委”主⼲的⼯作积板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
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，根据省市有关⽂件精神，制定本

暂⾏办法。

第⼆条  本暂⾏办法补贴对象是指正常离任、累计担任村党
组织书记或村委会主任满9年以上(含9年）、年满60周岁的村
“两委”主⼲。已享受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待遇的或有⼯资性收

•⼊的⼈员不纳⼊补贴范围。
（⼀）正常离任：指因换届或年龄健康等原因从“两委”主

千岗位退下来的。
（⼆了任职时间：任期可以累计计算，但本⼈需提供相关证

明材料，不满12个⽉的不进⾏累计。
（三)享受本年度补贴的⼈员应是截⾄上年12⽉31⽇年满

60周岁的。
第三条 累计任满村“两委”主千9年的，每⼈每年发放

1200 元的⽣活补贴。在此基础上，任职时问每增加1年，补贴
标准每年增加100元；任职期问个⼈受到中央、省、市、县级表
彰的，补贴标准每年分别增加1000元、500元、200元、100元，
奖励补贴以最⾼奖励为准，不进⾏累计。

第四条 补贴所需经费，省级财政每⼈每⽉补助35元，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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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财政每⼈每⽉补助 65元，其余资⾦由县财政进⾏配套。
第五条 每年初，各乡镇核定享受补贴⼈员名单并在村内选

⾏不少于⼀周的公示，经县委组织部审核同意，报市委组织部备

案。补贴资⾦通过财政部⻔下达，拨付到个⼈银⾏账户．
第六条 农村离任“两委”主⼲有下列情况之⼀的，经乡镇

党委研究，并报县委组织部审核后要停发或缓发补贴：

（⼀）触犯国家法律被判处刑罚的取消⽣活补贴；

（⼆）违反党和国家有关政策、条规受到党纪、政纪警告处

分以上的，处分期内取消⽣活补贴；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，取消

⽣活补贴；

（三）获得⼯资性收⼊的；

(四）其他属于停发或缓发补贴情形的。
第七条 各乡镇党委要建⽴离任“两委”主⼲档案合账，责

成专⼈负责管理，每年对享受补贴⼈员的增减变动情况进⾏跟踪

动态管理，对巴去世和被确认取消享受补贴资格的⼈员要及时核

减⼈数，对于已达到享受补贴条件的⼈员要及时校增⼈数，并做

好登记备案。

第第⼋条  各级对农村离任“两委”主千⽣活补贴资⾦要加强
监督，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检查、审计，严防资⾦被挪⽤或截留。

县委组织部和财政部⻔要加强督办检查，⼀经发现违规违纪⾏

为，要严肃查处。

第九条 本暂⾏办法⾃印发之⽇起施⾏，之前相关规定不再
执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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